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 2025 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

要求，通过查验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财务）的《营业执照》与

《金融许可证》等资料，并审阅了国药财务 2025年度的财务报告以及风险指标

等必要信息，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现代）对国药财务的经

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国药财务基本情况

国药财务成立于2012年2月，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

企业名称：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中国医药大厦7层

法定代表人：王鹏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45H21100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3212X7

经营范围：（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办理

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五）提供成员单位委

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六）

从事同业拆借；（七）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

（九）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目前国药财务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22亿元，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金（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16,105.00 52.7750

2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9,895.00 31.7705

3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 12,000.00 5.4545

4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5.4545

5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4.5455

合计 220,000.00 100.00

二、国药财务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国药财务已经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包括：《公司章程》、各项管理制度

和业务操作流程等。《公司章程》确定了成立公司的基本原则，明确股东的出资

方式，确定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对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规范了股东会、

董事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对经营管理机构管理模式进行规定，强调了监督管理

与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授权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司授权管理基本体系，切实规

范授权程序，落实授权责任，坚持授权不免责，充分发挥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

精简高效的工作氛围。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治理

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公司组织结构设置遵循“有效制约、协调发展”

原则，构建股东会、董事会与经理层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下设战略管理

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

2.国药财务的组织架构图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国药财务制定了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实行内部审计监

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建立风险管理部和稽核审计部，

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稽核。各业务部门根据各项业务制定相应的标准化

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业务操作

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结算业务控制

（1）建立结算业务内控制度

国药财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成员

单位人民币账户管理办法》《结算业务管理办法》《支付结算权限管理办法》等

业务制度及操作流程，明确各项结算和存款业务的操作规范和控制标准，有效控

制业务风险。

（2）保障成员企业资金安全

在存款业务方面，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规范权限内严格操作，保障成员企业资金

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安全、高效办理各类结算业务

在业务办理方面，成员企业在国药财务开设结算账户后，通过登入中国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司库平台或国药财务综合业务系统提交线上指令实现资金结算，国

药财务在严守系统安全和网络安全的基础上，通过线上结算服务保障结算的安全、

快捷、通畅，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性。同时国药财务也提供柜台服务，以接收

以纸质形式提交的结算指令，全面响应客户的结算需求。在人员配置上，结算业

务部设有经办岗、复核岗，严格执行“岗位不相容”原则，保证入账及时、准确，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2.信贷业务控制

（1）信贷业务内控制度

国药财务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22年第6号）

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包括《客户信用评级



管理办法》《综合授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

票贴现业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同时为有效控制授信业务风险，国药

财务对相关业务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

（2）严格实施审贷分离、分级审批机制

国药财务按照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原则对信贷业务进行管理，贷款的决策议

事机构是业务评审委员会。风险管理部是业务评审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承担贷

款初步审查职责，信贷业务部负责贷款的经营和管理。国药财务受理借款人的申

请后，由信贷业务部对借款人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依据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和资金

需求，确定对借款人的综合授信额度。在受理借款人信贷业务申请后，组织贷款

调查，判断借款申请是否符合授信使用条件。风险管理部对借款申请事项进行合

规性审查，组织召集业务评审委员会会议并提交审查意见。业务评审委员会或授

权机构对借款申请事项做出审批决议。风险管理部和信贷业务部分别监督和执行

业务评审委员会的审批决议。由信贷业务部负责落实贷款条件。

（3）贷后检查

国药财务制定了《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等办法，信贷经办人员需随

时掌握贷款发放及回收情况，按季提交检查报告。信贷业务部负责对贷出款项的

贷后检查、贷款本息回收、信贷风险监管与预警、不良贷款资产管理以及信贷档

案管理等工作。

3.内部稽核控制

国药财务实行内部稽核监督制度，设立了在董事会直接领导下、依法独立行

使稽核监督权、并向董事会报告的内部审计部门——稽核审计部，并建立了包括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等较为完整的内部稽

核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

4.信息系统控制

为保证国药财务的安全、稳健、高效运作，国药财务制定了《机房管理办法》

《计算机硬件管理办法》《计算机软件管理办法》《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网

络安全管理办法》《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信息系统应急预案》等管理制度，并

引进了软通动力公司开发的综合业务系统，涵盖了结算、信贷、票据、报表等模

块以及其它系统对接平台。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国药财务的风险管理制度健全，执行有效，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

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在资金管理方面较好地

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有较

为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三、国药财务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1.经营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国药财务资产规模为 464.53亿元（不含委托资产），

集团内信贷余额 161.7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7.53亿元（未经审计）。国药财务

经营稳定，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2.管理情况

自成立以来，国药财务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

强内部管理。根据对国药财务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未

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3.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截至2025年12月31

日，国药财务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序号 指标 监管要求 2025年12月31日

1 资本充足率 ≥10.5% 18.32%

2 流动性比例 ≥25% 73.29%

3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实收资本） ≤80% 36.46%

4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100% 0.00%

5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15% 0.17%

6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300% 0.36%

7 （票据承兑+转贴现）/资本净额 ≤100% 1.77%

8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 ≤10% 0.00%

9 投资比例 ≤70% 20.36%

10 自有固定资产比例 ≤20% 0.04%



四、国药现代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国药现代在国药财务存款余额 14.98 亿元，贷款

余额 0元，票据质押金额 0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发生额 0元，商业承兑汇票贴

现发生额 0元。国药现代在国药财务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因现金

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

五、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判断，国药现代认为：

1.国药财务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

2.未发现国药财务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国

药财务的资本充足率等各项风险指标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

3.国药财务成立至今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之规定经营，

国药财务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

国药现代与国药财务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严格遵循金融服务

协议，目前风险可控。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26日


